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23-05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购销合同书》、《变电站工程合同》有利于推进高邮一期高效

光伏电池片项目的投产达效，上述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产生

积极影响，具体情况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2.合同签订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金额较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

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设备采购金额较大，公司可能会面临资金压力，公司将积极统筹资金

安排，通过自筹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及项目政策支持等方式确保上述合同顺利履

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一、合同签订情况 

近日，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高邮”）与深圳市捷佳伟

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佳伟创”）、广东科隆威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隆威”）、苏州晶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

洲装备”）、上海普达特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达特”）、无锡松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松煜”）、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海目星”）签订了《购销合同书》，拟向上述供应商采购高

效光伏电池片相关生产设备，合同金额合计 44,362 万元，全部用于中科高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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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效光伏电池片项目。目前，公司已向上述 6 家主设备厂家共计支付了

6,554.70 万元。另因建设 110kV 变电站需要，中科高邮与高邮市众鑫建设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建设”）签订《11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包干合同书》，

公司已向众鑫建设支付了 800 多万元。 

上述设备购销合同及工程包干合同属于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已经公司内部

审批流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 62号一层至六层  

2、注册资本：34,823.3546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余仲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2677723N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工业设备、光伏电池、光伏电池设备、 

动力电池设备、半导体设备、电子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销售；刻蚀机、扩散炉、 

烧结炉、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租赁（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 

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及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和利用；与上述设备及分布式 

发电系统和太阳能技术及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 

以及合同能源管理；自有厂房租赁；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配件；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是：刻蚀机、扩散炉、烧结炉、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光电设备的生产、维修、

改造；生产太阳能光伏产品及配件（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6、关联关系：公司与捷佳伟创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与捷佳伟创未发

生类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捷佳伟创（股票代码：300724）为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企

业，长期从事光伏生产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捷佳伟创资信良好，具 

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次采购设备符合交付要求。 

(二) 广东科隆威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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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 11 号 2 栋 

2、注册资本：10,941.2464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苏金财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470845999 

5、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动化设备及其配件、光伏太阳能设备及其配件。

设立研发机构，研究和开发新型自动化设备及光伏太阳能设备。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不含电子出版物）（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公司与科隆威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与科隆威未发生类

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科隆威系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主要从事光伏

太阳能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

次采购设备符合交付要求。 

(三) 苏州晶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常熟市辛庄镇新阳大道 136号 

2、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蒋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571444115X 

5、经营范围：半导体设备、液晶显示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环保水处理

设备、自动化设备及相关零部件（不含橡胶、塑料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公司与晶洲装备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晶洲装备

未发生类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晶洲装备系一家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高端湿制程装

备及工艺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

次采购设备符合交付要求。 

(四) 上海普达特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855 号世界广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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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C、D 座 

2、注册资本：15万欧元 

3、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KA44W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研发；软件开发；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电子专用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关联关系：公司与普达特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普达特未发

生类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普达特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次采

购设备符合交付要求。 

(五) 无锡松煜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环普路 9 号 11 号厂房 

2、注册资本：3,145.7349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庆敏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UR8R07H  

5、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工艺设备、半导体工艺设备、工业炉热工设备的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太阳能电池工艺设备及配件、半导体工艺设备

及配件、工业炉热工设备及配件、电子装备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

售；太阳能光伏电站及设备的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公司与无锡松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无锡松煜

未发生类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无锡松煜系专业从事光伏及半导体工艺装备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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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为一体的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在光伏和半导体领域，具有完全的自主研发、

设计和生产各类热工设备的能力；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次

采购设备符合交付要求。 

（五）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金坛大道 66 号 

2、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周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MA1PB93K9T 

5、经营范围：激光智能设备、激光器及相关核心部件、元器件、自动化设

备及相关核心零部件、工业机器人成套设备及相关核心零部件、锂电设备及相关

配套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控制系统的开发和销售；机

械加工；设备租赁、维修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公司与江苏海目星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江苏海

目星未发生类似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海目星系科创板上市公司——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559）之全资子公司，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一直深耕激光和自动化领域，为业界先进的自动化装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江苏海目星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次采购设备符合交付

要求。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中科高邮与捷佳伟创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并收到预付款 135 天后分批交货。交货时间仅指货

物离开卖方生产地址，不包含货物在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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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2%作为延迟履约金，卖方

发生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

卖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中科高邮与科隆威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广东科隆威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预计交货时间 2023 年 8 月 15 日，准确交货时间以后期双方

书面确认时间为准。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2%作为延迟履约金，最高

不起过合同总价的 5%；卖方发生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

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卖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

承担违约责任。 

(三)中科高邮与晶洲装备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苏州晶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在买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之日起 4 个月，卖方开始从

工厂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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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2%作为延迟履约金，最高

不起过合同总价的 5%；卖方发生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

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卖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

承担违约责任。 

(四) 中科高邮与普达特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上海普达特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预计交货时间 2023 年 8 月 15 日，准确交货时间以后期双方

书面确认时间为准。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2%作为延迟履约金，最高

不起过合同总价的 5%；卖方发生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

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卖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

承担违约责任。 

（五）中科高邮与无锡松煜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无锡松煜科技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预计交货时间 2023 年 8 月 15 日，准确交货时间以后期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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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确认时间为准。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002%；卖方发生延期交货、

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卖方需承担违

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六)中科高邮与江苏海目星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之主要内容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高效光伏电池片生产设备  

3、付款安排：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结算支付。  

4、交货时间：卖方收到第二期货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安排交货。交货时间仅

指货物离开卖方生产地址，不包含货物在途时间。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司公章/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卖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交货的，经合理催告后

仍未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向买方按合同总价的 0.2%作为延迟履约金，最高

不起过合同总价的 5%；卖方发生延期交货、逾期调试设备、售后违约、质量问

题等严重影响合同履行情形的，卖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买方迟延支付货款的，应

承担违约责任。 

(七)中科高邮与众鑫建设签订的《11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买方：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卖方：高邮市众鑫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11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建设  

3、付款安排：（1）费用（除甲方指定设备外的其他费用）支付、结算方式： 

1）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 7日内，甲方支付乙方本费用总价的 50%；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送电前甲方支付乙方本费用剩余的 50%。 



9 

（2）设备费用支付、结算方式： 

1）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 7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设备费用总价的 20%； 

2）所有设备到齐后经现场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 100%合同额 13%税率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或货到现场 30 日内，二者以先到为准，甲方支付设

备费用总价的 40%； 

3）设备安装调试送电后 5个工作日内，或货到之日起 45日内，二者以先到

为准，甲方支付至设备费用总价的 100%； 

（3）本工程合同价的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  

4、工程工期：本工程的施工工期为 90 日历天（变电站前期勘察及预制舱、

设备生产，材料准备：60 日历天，电气设备安装及调试：30日历天）。 

5、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权利及义务全部履行

完毕后合同终止。 

6、违约责任：甲方逾期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

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承担违约金，且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用等）。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对方因违约而造成的

损失，损失费用按本合同的相应条款执行，无相应条款的由双方按实核定。 

四、本次签订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购销合同书》、《变电站工程合同》有利于推进中科高邮一期高

效光伏电池片项目的投产达效，上述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产

生积极影响，具体情况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本次采购设备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签订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金额较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

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设备采购金额较大，公司可能会面临资金压力，未来公司将积极统筹资

金安排，通过自筹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及项目政策支持等方式确保该合同顺利履

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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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合同书》； 

2、《110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包干合同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